
 

 

台中市立太平國中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
 

一、緊急通報及請求支援 119 處理流程 

 
 

二、傷病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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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處理 

 
★師長 

•聯繫家長 

•聯絡學務處 

 

★學務處(現場指揮:學務主任) 

•現場維護指揮及疏散師生 

•報告校長 

•調派健康中心留守人員 

•調派交通工具及載送人員 

(119 救護車.計程車等) 

•聯絡相關處室 

•調派人員護送就醫(計程

車費由學務處基金支付) 

★教務處 

•調派代課老師 

★總務處 

•警衛協助指引救護車輛 

•意外傷害災因調查 

•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

器材  
 

★校長(總指揮官) 

•必要時向教育主管機關 

報告 

★目擊者 

★護理人員 

★全校教職員 

恢

復 

 

護送人員順序(2 人)  

11..護護理理師師((導導師師陪陪同同))  

22..衛衛生生組組長長((導導師師或或任任課課老老師師陪陪同同))..  

33..學學務務主主任任或或教教務務主主任任指指派派人人員員  
 

護送車輛 

119 救護車或計程車 

護送就醫 

醫院 

辦理掛號 

提供病況 

陪伴學生 

回報狀況 

交付家長 

解釋說明 

返校 

•災因調查分析(學務處) 

•填寫相關紀錄(健康中心) 

•追蹤就醫狀況(健康中心) 

•協助保險申請(健康中心) 

•協助身心復健(健康中心) 

及學習輔導(導師及輔導室) 

護理人員 

評估處理 

★其他處室 

•提供相關協助.支援 

•統一發言人由業務單位主

管擔任 

 

家長接回 

家長無法到校，經家長同意

後，派人陪同外出就醫 

1.導師 

2.任課老師 

3.護理師 

4.衛生組長 

 

未恢復 

 

聯絡不到家長 

★輔導室 

•提供必要的身心輔導 
 

※本校緊急連絡體系暨當地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

單位名稱  電話 

校   長 23922540-101 

學務處 23922540-121 至 126 

教務處 23922540-111、112 

總務處 23922540-131、136 

健康中心  23922540-128 

救護車/火警 119 

803 醫院 23934191#12 

賢德醫院 22732551 

賢德醫院 急診 0800226119 

太平澄清醫院 22789900、22788347 

太平分局坪林派出所 23937396、23938007 

太平分局偵查隊 23928106 

 


